
 

1 

 

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终止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2016 年 9 月 12 日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启动资

产重组工作，2017年 5月 27日公司披露了《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

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预案》”）。 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

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发行管理办法》”）、

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》”）、

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指导意见》”）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市规则》”）等法律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

2017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《关于终止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》及文件进行了认

真了解和核查。经审慎分析，现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公司《关于终止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》提交董事会审议时，已获得我们

事先认可。 

2、由于本次交易的相关方无法就继续推进本次交易达成一致意见，相关框

架协议之补充协议条款未形成共识；同时原定审计评估基准日（即 2016 年 11

月 30 日）至今已届满 6 个月，需要对各标的公司最新一期财务数据开展加审工

作，所需时间较长，公司无法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时间范围内完成《问询函》

回复及后续《预案》修订工作。因此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资产重组事项，并同意

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 3个月内，公司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上述事项不

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3、公司终止资产重组事项涉及关联交易，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，关联董

事张兆勇、张卫、魏俊华已回避表决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公司终止资产重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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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终止资产重组

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字页）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李纪南 刘瑞复 陈怀谷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30 日  

 

 




